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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对上海和湖北两地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的抽样调查，得到如下结论：（１）家庭照顾仍是农村老年

人养老的主体性方式，但以非亲属为照顾方式的长期照护体系逐渐纳入农村视野。（２）不同型地区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

呈现梯次变化，由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逐渐减弱。（３）发达地区更愿意选择直接支付方式获得长期照护服务，发展中

地区愿意“以服务换取服务”。（４）农村老年人养老意愿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程度越低、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家

庭收入越少、已婚且和老伴同居者越愿意接受家庭照顾；而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者愿意接受专人上门照顾，也更愿

意进养老院或护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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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１９９９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中国人口老

龄化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而快速老龄化的一个伴生结

果，就是随着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空巢家庭不断增

多，失能、失智老人数量持续增加，老年人长期照护成

为整个社会和每个家庭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Ｋａｎｅ研究认为，长期照护是指“为 缺 少 某 些 自 我

看护能力的人在健康、个人看护及社会需求方面提供

的各种服务”［１］。Ｋｎｏｄｅｌ对 泰 国 的 调 查 发 现，老 年 人

倾向于与子女住在一起，更愿意接受家庭成员提供的

长期照护服务［２］。宋宝安、郅玉玲对中国老年人长期

照护意愿的调查也表明，我国现行的居家养老和机构

养老制度体 系 中，居 家 养 老 占 据 主 导 地 位［３］［４］。赵 迎

旭等的调查则显示，中国老年人开始接受非家庭提供

服务的方式，愿意接受社会或机构提供的照护［５］。在

长期照护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李建新、龙书芹等研究

认为，“养 儿 防 老”等 传 统 文 化 对 养 老 观 念 的 影 响 很

大［６］［７］；Ｌａｍ、Ｊｕｌｉｅ、Ｃ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ｅ、Ｋｎｏｄｅｌ、宋 宝 安、熊 波

等研究认为，性别、婚姻、子女等人口学因素对养老意

愿影响 显 著［２］［３］［８］［９］［１０］［１１］。王 玉 环、刘 燕 等 的 调 查 发

现，影响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的因素主要是文化程度

和社会支持［１２］［１３］。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地区差异成

为长期照护的重要影响因素。孔祥智、涂圣伟对我国

东南部地区农民的养老意愿进行的研究发现，地域特

征是重要的因 素，家 庭 特 征 影 响 并 不 明 显［１４］；戴 卫 东

通过对我国东部省份的调查发现，地区成为老年人长

期照护意愿的显著性因素［１５］；刘华对我国中南部的研

究发现，农民养老意愿在地区间有差异，但在统计上不

显著［１６］。
现有研究认识到经济、人口、文化等因素在农村老

年长期照护中的影响作用，但由于大多呈现于中国新

型农村养老制度实施之前，因此未能阐明“新农保”和

“新农合”等制度因素在农村养老意愿中的影响作用。
现有研究探讨了地区差异对农村养老意愿的影响，并

认为地区差异逐步明显，但主要集中于东部或中西部、
中南部地区，缺乏对中东部地区的研究，出现研究地域

的断裂，无法找出全国范围内地区差异的规律性特征。
本文选取上海和湖北这两个东部和中部典型地区，对

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进行对比分析，试图弥补地

区差异研究的不足，有利于系统地探讨中国农村不同

型地区养老意愿的差异程度，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

理论意义；社会保障制度因素的介入分析，有利于探讨

中国社会政策的影响作用，具有重大的政策效应。

二、研究方案设计和数据选取

１．研究方案设计

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入户调查获得农村地区老年人

长期照护意愿的第一手资料，探究以上海和湖北为代

表的不同型地区对这一意愿是否具有差异性，并探讨

影响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的影响因素。将老年人长期

照护意愿界定为：老年人在年老、疾病、发生功能性障

碍或缺少亲人需要照顾时对来自家庭和社会机构提供

的包括日常生活照顾和生理心理护理在内的一系列规

范性服务所做出的选择性态度。问卷设计分为两大模

块：第一模块是关于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包括个人基本

信息、社会支持系统、社会联系和健康状况，主要目的

是获得老年人身体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社会保

障状况、社会支持、社会联系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第二

模块是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调查，旨在获得老年人对

长期照护的看法，是整个问卷的核心部分。整个问卷

采用封闭式提问和开放式提问相结合的方式。

２．数据选取

为了获得不同地区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的调查资

料，本文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式，选取上海和湖北部分

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上海地区以嘉定农村老年人作为

样本对象，在１２个乡镇街道中随机抽取安亭、南翔、江
桥、徐行、外冈、华亭、马陆、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的老

年人２００人。通过调查员入户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

卷２００份，回 收 率１００％。湖 北 地 区 选 取 应 城、仙 桃、
英山、黄陂４个县市农村老年人作为样本对象，从下属

的５个乡镇７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样本数３００个，发

放问卷３００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２９９份，有效回收率

９９．７％。总体调查对象中，男性２２８人，占４６％；女性

２７１人，占５４％。年 龄 分 布 上，６０～６９岁 为１７人，约

占被调 查 对 象 的３．４１％；７０～７９岁 为１３１人，约 占

２６．２５％；８０～８９岁 为１９６人，约 占３９．２８％；９０～９９
岁为１５５人，约占３１．０６％。文化程度方面，文盲或半

文盲２９１人，占５８．３２％；小 学 或 初 小 为１７８人，占

３５．６７％；初 中 或 高 小 为２５人，占５．０１％；高 中（含 中

专）为５人，占１．００％。婚姻状况方面，３３１人选择“已
婚，和老伴同住”；５人选择“已婚，和老伴分居”，１６１人

选择“丧偶（鳏 寡）”，２人 选 择“未 婚 单 身”。０人 选 择

“离婚”。家庭 收 入 方 面，本 人 和 老 伴 的 收 入 少 于２５０
元／月的２３１人；２５０～４９９元／月 的１６５人；５００～９９９
元／月６９人；１０００～１９９９元／月２２人；２０００～２９９９元／
月１０人；３０００元／月以上１人。

三、农村地区老年人长期

照护意愿对比分析

１．对长期照护服务提供者的接受意愿

从表１对“谁应该提供长期照护服务”的看法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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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对各种服务提供者的排序，一致认为排在第一位

的应是“老伴、女儿和儿子”，特别是认为应该由“儿子”
提供照顾的比例，上海地区为８２．５０％，湖北地区更高

达９４．６５％。这一 状 况 说 明 中 国 农 村 传 统 的“养 儿 防

老”思想有着深厚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土壤。但接下来

的排序却出现很大的差异，上海农村老人认为应该由

“雇佣保姆”、“家政服务机构”、“养老院／护理院”提供

服务的分别为２０．００％、３０．５０％和３４．００％，湖北地区

这一比例 却 只 有３．０１％、８．７０％和４．６８％。显 而 易

见，上海农村老人更愿意接受家政服务机构、养老院／
护理院等提供的规范性服务。

表１　对“谁应该提供长期照护服务”的看法

上海 湖北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老伴 １３６　 ６８．００　 ２２８　 ７６．２５
女儿 １４１　 ７０．５０　 ２４３　 ８１．２７
儿子 １６５　 ８２．５０　 ２８３　 ９４．６５
亲戚 ３０　 １５．００　 ９０　 ３０．１０
朋友／邻居 ２６　 １３．００　 １１　 ３．６８
雇佣保姆 ４０　 ２０．００　 ９　 ３．０１

机构有组织地提供

上门服务
６１　 ３０．５０　 ２６　 ８．７０

养老院／护理院 ６８　 ３４．００　 １４　 ４．６８
不知道 ３　 １．５０　 ２　 ０．６７

　　注：该选项为多选，故加总后的比例值超过１００％。

进一步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对家庭照顾有着强

烈的依赖性，湖北地区这种依赖性明显高于上海地区。
当前，长期照护的方式主要有家庭照顾、子女供养、家

政上门服务、敬／养老院照料、托老所看护等５种。如

图１所示，绝大部分上海和湖北地区的农村老年人都

愿意在自己家里接受亲人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或者

由非家庭成员上门提供长期照护服务。只有在不得已

的情况下，才愿意去子女家由子女轮流供养，而愿意去

托老所接受长期照护服务的老年人占全体接受调查的

老年人总数的比例最低。
对于长期照护服务提供方式，当问及“如果您需要

的话，机构有组织地上门来照顾老年人，为您做饭、打

扫、洗衣服，然后您每月付些钱，您会不会接受这种方

式”，上海地区表示“接受”的比例为６．５０％，而湖北地

区这一比例是４．０１％，“不接受”的比例为２４．５０％（上
海地区）和４４．８２％（湖北地区），大部分人的意愿处在

“可以考虑”或“不确定”的摇摆状态，如图２所示。总

的来看，无论是上海还是湖北地区的农村，对城市中比

较盛行的雇佣保姆、接受专人服侍的生活方式持抵制

态度，但湖北地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排斥态度。

图１　５种照护方式的选择

图２　对“家政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照顾”的看法

２．对长期照护服务提供机构的认知与态度

为了进一步探讨农村地区老年人对长期照护服务

提供机构的认知与态度，本研究设计了１６道追踪探讨

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老年人对去这些机构接受照

顾性服务的看法、对其服务质量的评价和到机构接受

长期照护服务与接受家庭照护服务的比较，为今后在

农村地区发展老年长期照护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调查结果显示，在对老年长期照护机构的看法上，

上海农村老人和湖北农村老人除了对“费用太贵了”有
相同的看法以外，其他各项均呈现明显相左的态度和

认识，表２的统计数据显示了这一分歧。从表２可以

看出，湖北地区农村的老人更多地认为子女把父母送

进敬／养老院是丢脸的、是子女没有尽到义务、老年人

在敬／养老院缺乏幸福、只有孤老才进敬／养 老 院、敬／
养老院照顾 得 不 好、护 理 人 员 服 务 水 平 差、伙 食 也 不

好、看病不方便、没有很多娱乐活动、难与家人保持密

切关系、家人探视不方便、居住环境不好、住在里面很

孤独；而上海地区农村老年人却表现出一种与之相反

的认识，他们对进入服务性照顾机构持一种肯定和赞

同的态度，这说明上海农村老年人相对于湖北农村老

年人来说，更容易接受长期照护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

服务。

·９１１·　第１期 　　曹艳春，吴蓓，戴建兵：中国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表２　对长期照护服务提供机构的认知与态度

上海农村老人 湖北农村老人

同意或完全同意

（％）
不同意或完全不同意

（％）
同意或完全同意

（％）
不同意或完全不同意

（％）
将父母送进敬／养老院的子女是丢脸的 １７．５０　 ７０．５０　 ４２．９８　 ４８．６７
将父母送进敬／养老院是子女没有尽到义务 １４．００　 ７６．００　 ４７．７９　 ４６．０２
老年人在敬／养老院里无幸福可言 １４．００　 ７５．５０　 ３３．６３　 ５５．３１
只有孤老才进敬／养老院 １９．５０　 ６９．００　 ７２．１２　 ２４．３４
敬／养老院照顾得很不好 １４．５０　 ５３．５０　 ３１．５６　 ４７．１２
进去了就没有自由 ８．５０　 ６４．００　 ２５．３３　 ５４．２２
太贵了 ５５．００　 １７．００　 ５７．０８　 ２９．２０
护理人员服务水平太差 １４．５０　 ４１．５０　 ３９．３８　 ３７．６１
护理人员不尊敬老年人 ７．００　 ５３．５０　 ２２．５７　 ４８．６７
伙食太差 １６．５０　 ４６．００　 ４５．１４　 ２６．１１
看病不方便 １０．００　 ６０．５０　 ４３．８０　 ３０．０８
没有很多娱乐活动 ８．５０　 ５９．００　 ５３．９８　 ２６．５９
住进敬／养老院很难与家人保持密切关系 ２０．００　 ６６．５０　 ４５．５８　 ２９．２０
家人探视不方便 １５．００　 ５９．５０　 ５７．０８　 １９．９１
居住环境不好 ６．００　 ６２．００　 ４７．３５　 ３５．４０
住在里面很孤独 １４．５０　 ５８．５０　 ３６．７３　 ４１．６０

　　注：本表只统计了“完全同意”、“同意”、“不同意”、“完全不同意”４种选项的比例，未将“不确定”选项的比例计算在内，

故总计比例值少于１００％。

３．接受长期照护服务的负担能力

负担能力是决定农村老年人接受家庭服务还是机

构服务的重要因素。当被问到“如果现在您需要进养

老院／护理院，您认为您和您的家人是否能负担得起”

这一问题时，上海地区认为“负担得起”或“完全负担得

起”的比例为３７％，湖北地区则为４４．１５％，认为“负担

不起”或“根本 负 担 不 起”的 比 例 上 海 为４７．５％，湖 北

为２７．７６％。当进一步问到“如果将来需要的话，您认

为您和您的家人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一问题时，结果十

分相似，只是上海地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确定性有所

增加，由１５．５０％上升到２６％，而湖北地区几乎没有大

的变化。可见，无论是上海地区还是湖北地区，农村老

年人对进养老院／护理院仍然表现出一种经济的担忧。

湖北地区由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因而农村老年人对

进养老院／护理院的经济负担相对持乐观态度。

如前所述，上海农村老年人更容易接受社会化养

老机构提供长期照护服务。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上海

农村老年人更愿意直接支付和购买长期照护服务。对

付费接受机构照顾的看法，上海地区表示“接受”和“可
以考虑”的比例为６９％，而湖北地区这一比例还不 到

上海的一半。相对地，湖北农村老年人则更愿意用自

己的劳动来 换 取 其 可 能 得 到 的 长 期 照 护 服 务。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美国人埃德加·卡恩提出“时间银行”并加

以倡导，希望设立老年人长期照护“时间银行”制度，充

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低龄老年人将参与为高龄老年

人服务的时间存入“时间银行”，当自己需要服务时可

以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低龄健康老人既为高龄老

人做出帮助性服务，也为自己在高龄时享受其他人的

服务创造条件，是一种互助和高尚精神的体现，也是中

国老龄化 社 会 发 展 的 时 代 要 求。当 被 问 到 是 否 赞 同

“让低龄老人在还做得动的时候，去照顾别人，同时把

时间记下来。将来需要的时候，别人再来照顾他”，湖

北地区老人持 赞 同 和 完 全 赞 同 的 比 例 为６７．８９％，而

上海地区这一比例仅为４２．５０％，另外有３９．５０％的人

认为“不好说”。

综上所述，就农村地区而言，相对于传统的家庭照

顾模式，社会化老年长期照护还只是一种初步被认识

和逐步被接纳的新型养老方式，无论是湖北地区还是

上海地区，老年人对社会化长期照护模式的接受意愿

还停留在一种“敬而远之”的阶段。但上海地区和湖北

地区却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分化，主要表现在：首先，上

海地区农村老人对老年长期照顾机构总体上持赞同或

认同的态度，而湖北地区农村老人对养老机构保持一

种隔膜的态 度，对 老 年 服 务 机 构 不 熟 悉 或 不 认 同；其

次，上海地区农村老人对机构长期照护需求明显增加，

而湖北地区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排斥态度，家庭照顾仍

然是农村中占据主体性的需求；第三，关于对低龄老人

服务高龄老人，设立“时间银行”的看法，湖北地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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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向往，而上海地区农村老人保

持一种谨慎的赞同，更愿意采用直接支付的方式获得

服务。总的来看，在中国农村，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

是中部发展中地区，社会化老年长期照护还是一种新

生事物，尚未被全面接受；但从倾向性上讲，东部发达地

区表现出一种更加接受性，而中部发展中地区表现为一

种排斥性态度，不同型地区的意愿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四、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的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自变量的选取上重点考虑了以下因素，主

要的变量组为：（１）人口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健康状况；（２）经济因素，包括是否从事有收入的劳

动、固定收入来源、家庭户总收入、是否拥有住房；（３）
社会因素，包括婚姻、家庭和社会联系；（４）制度因素，
包括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交叉相关分析显示，文化程度、是否从事有收入的

劳动、是否拥有住房、家庭总收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子女数多少等与农村

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高度相关。为了探讨不同型地区

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进一步进行回

归分析。由于分组变量中，组间变量之间不存在等级

差别，且组内 变 量 多 为 分 类 变 量，因 此 进 行 回 归 分 析

时，本文并没有选择简单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而是

采用多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它的好处在于信息更加

完整，且考虑了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利于

更好地探讨影响上海和湖北地区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

意愿的差异性因素。
老年长期照护意愿回归分析中，以“家庭照顾”为

参照类型，分别考察上海地区和湖北地区农村老年人

接受“子女轮流照顾”、“专人上门照顾”、“进养老院／护

理院”、“进托老所”４种 养 老 方 式 的 显 著 性 影 响 因 素。
通过回归分析，最终形成３个有效模型，如表３所示。

表３　影响上海和湖北地区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的多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Ｂ 显著性 期望值（Ｂ） Ｂ 显著性 期望值（Ｂ） Ｂ 显著性 期望值（Ｂ）

截距

［地区＝上海］

人口
因素

文盲／半文盲

小学／初小

初中／高小

高中（含中专）

经济
因素

从事有收入的劳动

没有从事有收入的劳动

家庭总收入少于２５０元／月

家庭总收入２５０～４９９元／月

家庭总收入５００～９９９元／月

家庭总收入１０００～１９９９元／月

家庭总收入２０００～２９９９元／月

家庭总收入３０００元／月以上

自己拥有住房

子女拥有住房

租住

社会
因素

已婚且和老伴同住

已婚且和老伴分居

丧偶（鳏寡）

制度
因素

参加养老保险

没有参加养老保险

参加医疗保险

没有参加医疗保险

－１．９４６　 ０．０００ －３．５５５　 ０．０００ －３．０１６　 ０．０００
－７．２４０　 ０．０６３　 ０．４８５ 　　１．９４６＊＊ 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２８４＊＊ ０．００１　 ３．６１２
－３．５１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１．４７５　 ０．４８８　 ０．２２９ 　－７．５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３．２１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０ －１．６０２　 ０．４５１　 ０．２０１ 　－６．８４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５６９　 ０．３５９　 ０．２０８　 ０．８２０　 ０．７２１　 ２．２７１ －２０．７５３　 ０．９８３　 ０．０００
— — — — — — — — —

－１．０４１＊ ０．０４３　 ０．３５３ －１．２９８　 ０．１５５　 ０．２７３ －１．２８３　 ０．０９３　 ０．２７７
— — — — — — — — —

０．３７３　 ０．７７１　 １．４５２ －１６．６４９　 ０．９７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９　 ０．９０５　 １．１３８
０．２３２　 ０．８５６　 １．２６１ －２．７９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６１　 ０．８４１　 ０．３６４　 ２．３１９
０．４５０　 ０．７２７　 １．５６８ －１．３８８　 ０．１５４　 ０．２５０　 １．２１１　 ０．２２２　 ３．３５８
０．６４１　 ０．６１０　 １．８９８ －０．５２３　 ０．５４０　 ０．５９３ －１．１２６　 ０．３０１　 ０．３２４
１．１６２　 ０．３７３　 ３．１９５ －２．９８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０ －２．１３１　 ０．１６５　 ０．１１９
— — — — — — — — —

１３．９９４＊＊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７２　 ０．９９５　５７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９４　 ０．９９６　 ９７８８４５５７１
１３．９９３ — １１９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３７　 ０．９９５　５５９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５３　 ０．９９７　 ３４５５８５２１６
— — — — — — — —

－１．３６１＊＊ ０．００８　 ０．２５６ －０．７６１　 ０．３５５　 ０．４６７ －１．１０４　 ０．１３７　 ０．３３１
－０．３７２　 ０．７８５　 ０．６８９ －１３．６７３　 ０．９９５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３　 ０．７８０　 １．７５６
— — — — — — — — —

０．５４７　 ０．５８６　 １．７２８　 ０．１７１　 ０．７９２　 １．１８７　 １．０２２＊＊ ０．０００　 ６．１３２
— — — — — — — — —

－１．４６５　 ０．１４３　 ０．２３１　 １．８４６＊＊ ０．０１０　 ６．３２２　 ２．５７９＊＊ ０．０００　 １３．１８４
— — — — — — — — —

　　注：①模型１为ｌｏｇｉｔ（子女家轮流供养／家庭照顾）；模型２为ｌｏｇｉｔ（有 专 人 上 门 照 顾（非 家 庭 成 员）／家 庭 照 顾）；模 型３为ｌｏｇｉｔ
（进养老院、护理院／家庭照顾）；②＊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③“—”表示数据样本值过小，统计结果无法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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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的回归结果显示，上海与湖北地区农村老年

人长期照护意愿的差异主要受到文化程度、是否从事

有收入的劳动、家庭收入、是否拥有住房、婚姻状况，以
及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等因素的影响，且不同影响因素

在３种模型之间有不同的显著性。（１）人口因素中，文
化程度在模型１和模型３中有显著性影响。相对于家

庭照顾，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村老年人越不愿意接受由

子女轮流照顾，更不愿意进养老院／护理院（模型１：Ｂ＝
－３．５１０、－３．２１３＜模型３：Ｂ＝－７．５５１、－６．８４８，负

号表示反向关系，下同）。（２）经济因素中，从事有收入

的劳动在模型１中有显著性差异，相对于家庭照顾，从
事有收入劳动的农村老年人不愿意接受子女轮流照顾

（模型１：Ｂ＝－１．０４１）。家庭收入对接受专人上门照

顾（非家庭成员）有显著影响。模型２表明，家庭总收

入较低（２５０～４９９元／月）和较高（２０００～２９９９元／月）
的农村老 年 人 更 不 愿 意 接 受 专 人 上 门 照 顾（模 型２：

Ｂ＝－２．７９４、－２．９８６）。拥有住房情况对两个地区的

养老意愿也有显著性差异，在模型１中，相对于家庭照

顾，自己拥有住房的农村老年人更愿意接受子女轮流

照顾（模型１：Ｂ＝１３．９９４）。（３）社会因素中，婚姻状况

和居住方式对老年长期照护有显著性影响。在模型１
中，相对于家庭照顾，已婚且和老伴一起居住的农村老

年人不愿意接受子女轮流照顾（模型１：Ｂ＝－１．３６１）。
（４）制度因素中，社会保障制度在模型２和模型３中均

表现出显著性影响。从模型２以看出，相对于家庭照

顾，有医疗保险的农村老人更愿意接受专人上门照顾

（非家庭成员）（模型２：Ｂ＝１．８４６）；模型３中，有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农村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养老院／护

理院（模型３：Ｂ＝１．０２２、２．５７９）。
由此可见，在农村地区，文化程度越低、收入较少、

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已婚且和老伴同住者，越愿意接受

家庭照顾。自己拥有住房者，越愿意接受子女轮流照

顾。拥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者，越愿意接受专人上

门照顾，也更愿意进养老院／护理院。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１．研究结果及主要结论

（１）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部发展中地区，家
庭照顾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主体性方式，但以非

亲属为照顾方式的长期照护体系逐渐纳入农村视野。
研究中发现，绝大部分老年人的养老意识仍然是依靠

老伴、儿子、女儿或者亲戚等亲属，这是目前中国农村

养老现状的真实写照。研究中还发现，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以及城市养老方式的辐射带动作用，农村中接

受由家政服务机构、养老院／护理院、托老所等社会规

范性照顾机构提供服务的需求正在增长，而且这种增

长正随着农村收入的增加和家庭规模的缩小而变得更

加迫切。
（２）对比研究发现，不同型地区老年人长期照护意

愿存在显著性差异。上海地区农村老年人更愿意接受

来自社会性照顾机构提供的规范性服务，而湖北地区

农村老年人对社会性照顾机构提供服务显示出排斥性

意愿。从现有文献和本研究的相关结果我们可以设想

存在这样的可能，农村地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意愿随

地区呈现梯次变化，越不发达的地区越受传统影响，越
愿意接受家庭照顾；而经济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越

愿意接受机构照顾。
（３）发达地区更愿意选择直接支付方式获得养老

服务，发展中地区愿意“以服务换取服务”。这种结果

的出现可能与两地的不同实践有关。上海从２０００年

就开始创办“时间银行”，东部的浙江、江苏等地也出现

了“时间银行”服务模式，但有报道认为“时间银行”担

不起养老服务的重任，其原因是“时间银行”以小区为

单位，不能“通存通兑”，这可能也是目前发达地区更愿

意选择直接支付获取养老服务的重要原因。而湖北地

区尚未实践“时间银行”，更多地从人们内心的美好意

愿出发，因此更多地寄予服务互换。
（４）不同地区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是多因素

共同作用的 结 果，其 中 经 济 因 素 是 最 根 本 性 的 因 素。
无论是湖北地区还是上海地区，农村老年人对进入服

务性机构接受照顾大多持谨慎态度。调查发现，上海

和湖北地区一致认为机构养老费用负担太高，对养老

机构的认识态度也是“太贵了”。可见，经济因素不仅

是农村地区，也是上海地区养老意愿选择的重要约束

条件。人口因素中，文化程度在两个不同地区显示出

养老意愿的差异性。文化程度越低，农村老年人越不

愿意接受养老院／护理院等机构照顾。社会因素中，婚
姻状况和居住方式也影响到不同养老模式的选择。已

婚且和老伴同住的农村老年人更愿意接受家庭照顾。
本次研究没有检测到家庭规模和子女数量在两个地区

之间的显著性区别，可能受被调查者年龄结构的影响，
因为这次调查 中７０％以 上 是８０岁 以 上 的 高 龄 老 人，
均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左右出生，都有庞大的家庭规模

和子女数量。因此，并不排除家庭规模和子女数量在

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意愿中的影响作用。制度因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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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村地区长期照护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越健全，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越

充足，农村老年人越愿意接受养老机构长期照护。

２．政策建议

（１）早做规划，建立有序的农村老年照护体系。随

着农村老年人口总规模的增长和空巢化、失能失智老

人数量的增加，建立有序的农村老年照护体系显得十

分紧迫。国家在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时，应根据东

中西不同型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村老年照护需求意

愿差异，建立有序的老年照护体系。经济较发达和老

龄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应优先设立老年照护设施，发展

老龄产业，然后逐步辐射到较不发达地区的农村。
（２）以家庭照护为主体，机构照护为辅助，机构照

护为家庭照护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规范，建立机构照

护配送制度。未来农村养老应以家庭照护为主体，机

构照护为辅助，建立机构照护配送制度。以亲属照料

为主体的家庭照护仍应是未来农村家庭照顾的主要方

式，但必须坚持以机构照护的规范化服务改造传统家

庭照顾方式，由长期照护机构提供规范的上门服务配

送或提供家庭照护培训，改善传统家庭照顾的不足。
（３）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以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吸引农村居民参加

新型养老形式。应尽快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体系覆盖所有农村居民，并不断改善农村

老年人养老金待遇和医疗保障条件，使农村居民在土

地保障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社会保障，从而使农村老年

人参加新型养老无后顾之忧。
（４）规范农村长期照护收费，建立合理的养老费用

分担机制。政府、家庭和个人负担应设计一个合理的

比例，使政府负担和家庭负担足以保障老年人安度晚

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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